中華工程仲裁協會仲裁人申請登記表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年月日
	請附二吋彩色正面脫帽照片二張(登記表一張、仲裁人名冊一張)

	戶籍
地址
	□□□


	身分
證字號
	
	

	通訊
地址
	□□□


	E-mail
	
	

	電話
	(O)：
	傳真
	
	

	
	(H)：
	手機
	
	

	服務
單位
	
	現職
	

	申請登記類別
	□曾任實任推事、法官或檢察官者。

	
	□曾執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或其他與商務有關之專門職業人員業務五年以上者。

	
	□曾任國內、外仲裁機構仲裁事件之仲裁人者。

	
	□曾任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助理教授以上職務五年以上者。

	
	□具有特殊領域之專門知識或技術，並在該特殊領域服務五年以上者。

	服務年資
	起： 

迄：
	懲戒紀錄
	無□
	有□

	學歷
	

	
	

	
	

	經歷
	

	
	

	
	

	專長
	

	
	

	
	

	申請人所附證
明文件名稱
	

	本人符合貴會章程第三十九條規定，申請登記為仲裁人，並同意貴會依法務部規定向高檢署及高等法院查詢有無仲裁法第七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情形，必要時向原屬單位申請蒐集個人懲戒紀錄。              立同意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申請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